
 

 

 

 

 

 

 

 

 
 
 
 
 
 

日本餐飲店營業許可申請指引 

 

2019年，相比中國大陸餐飲業高達 70%的倒閉率，日本餐飲業的倒閉率僅有 7.9%，這得益於日本

餐飲業良好的市場環境及完善的食品衛生安全制度。日本經濟復蘇帶來的國民收入的提升以及有增

無減的“單身赴任”現象，無形中促進了日本的外食市場的消費。此外，日本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

也讓許多已婚女性放棄家庭主婦的身份，走進社會參加工作，導致許多家庭不得不走進餐飲店進行

消費，意外地為日本的餐飲業帶去了新的客源。 

 

本指引中，啟源將根據日本《食品衛生法》及相關法律，歸納整理日本餐飲店營業許可的申請流程

與所需材料，提供給啟源的現有客戶及潛在客戶作參考。本所可提供協助租賃日本房屋之服務，如

有需要，請進一步聯繫本所的專業顧問。 

 

一、 餐飲業的定義 

 

根據日本標準產業分類，餐飲業（日文為“飲食サービス業”）指主要根據消費者的訂單，

為消費者烹調食物、飲料等，並就地提供消費場所和設施，或將食物、飲料等送至消費者

指定場所之業務，上述“烹調”不包括單純的加熱、切割、改變形狀、後期調製、再加熱

之行為。提供餐飲業服務的場所被稱為餐飲店（日文為“飲食店”），餐飲店包括大眾食

堂、大眾餐廳、日本料理店、料亭、中華料理店、拉麵館、烤肉店、西洋料理等專門料理

店、蕎麥麵館、烏冬麵館、壽司店、酒場（居酒屋、炸雞店等）、酒吧、茶館（茶點鋪、

咖啡店、奶茶店等）、西式速食店、甜品店等。 

 

二、 餐飲業營業許可種類 

 

根據日本食品衛生法及食品衛生法施行令，食品相關的營業許可分為烹調業、製造業（點

心製造業、乳製品製造業、調味料製造業等）、處理業（特別牛奶榨取處理業、食用肉類

處理業、食品冷藏業等）及販賣業（食用肉類販賣業、水產販賣業等），經營餐飲店通常

應申請烹調業營業許可，烹調業分為下列 2 類： 

 

1、 餐飲店業（日文為“飲食店営業”），指經營大眾食堂、壽司店、蕎麥麵館、旅館、

料理店、料理外送店（日文為“仕出し屋”）、便當店、餐廳、咖啡館、酒吧、接待

飲食店（日文為“キャバレー”）等，將相應的食材進行烹調並出售予消費者，並提

供消費場所及設施用於消費者飲食之業務。 

 

 

https://www.kaizencpa.com/cht/Assets/services/id/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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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館業（日文為“喫茶店営業”），指經營茶館、沙龍、咖啡館、奶茶店等，為消費

者提供除酒類以外的飲品及茶點之業務。 

 

一般情況下，由於取得餐飲店營業許可的餐飲業者也可經營茶館業，因此大部分茶館業者

為方便日後拓展業務、保證業務拓展過程中經營的連續，會直接申請餐飲店營業許可。但

日本各行政區政府對食品相關的營業許可的標準略有差異，經營者在申請營業許可前，應

前往當地所轄之食品衛生科諮詢。部分情況下，針對餐飲店所提供的食品及服務，還應申

請烹調業之外的食品相關營業許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擬經營的餐飲店如在上午 0 時~6 時存在營業行為，且以提供酒類飲

品為主，例如酒吧、酒館、居酒屋等，正式營業前必須向當地所轄之員警署進行“深夜酒

類提供飲食店營業開始登記”（日文為“深夜酒類提供飲食店営業開始屆”）。任何不具

備或缺少相關營業許可的經營均屬於違法行為，違法經營者將被處以最高2年的監禁或200

萬日元的罰款。 

 

三、 餐飲店營業許可申請要求 

 

1、 對經營者的申請要求 

 

根據日本食品衛生法第五十二條，下列人士不得申請餐飲店營業許可及經營餐飲店： 

 

（1） 因違法被處以刑罰的結束之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2） 因選取、製造、加工、使用、烹調、儲藏、運輸、陳列、授受或販賣（以下

簡稱“選取等”）腐壞、未熟、具有毒性或有害物質、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等

損害人體健康的食材被處以刑罰的結束之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3） 因選取等厚生勞動大臣指定的具有食品衛生危害成分的物品被處以刑罰的結

束之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4） 因選取等攜帶有相關禽類法律規定的疾病或異常的禽類被處以刑罰的結束之

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5） 因選取等厚生勞動省令禁止直接用於食品的食品添加劑、藥劑、化學農藥、

毒品、癮品被處以刑罰的結束之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6） 因使用不當手法加工或使用有損人體健康的器具材料包裝食品被處以刑罰的

結束之日起未滿 2 年之人士； 

（7） 如經營者為法人，其董事、監事、理事、會計人員及法人清算人為上述之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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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餐飲店內廚房設施的申請要求 

 

因日本各行政區政府對餐飲店內廚房設施的要求有所差異，以下為啟源整理歸納之大

阪市的餐飲店廚房內設施要求，以供參考。（如需其他行政區的具體要求，請進一步

聯繫本所的專業顧問） 

 

（1） 地板表面平滑，且地板坡度不小於 1.5:100； 

（2） 牆面與地板間連接處存在利於清潔且半徑不小於 0.5cm 的弧度坡； 

（3） 配備有根據食用肉類用、水產用、蔬菜用、生食用等進行分類使用的砧板、

菜刀，不可混用。食用肉類的砧板和菜刀應為合成樹脂材質； 

（4） 風斗（抽油煙機）與天花板平面垂直安裝； 

（5） 排水溝的寬度約 20cm，覆蓋間隔約 0.8cm 的間隔蓋，且彙集下水處裝有蓋

子和防止廚餘垃圾、殘羹、油脂、老鼠、昆蟲等進入排水管道的阻集器； 

（6） 熱水器配有充足的熱水； 

（7） 設有 2 個或以上不銹鋼材質的洗滌槽； 

（8） 配備有附有蓋子的、合成樹脂材質的廢棄物容器（垃圾桶）； 

（9） 安裝有溫濕度調節設備，控制廚房內溫度不高於 25℃，濕度不高於 80%； 

（10） 根據廚房面積安裝一定功率的抽風機； 

（11） 窗戶上安裝有窗紗網； 

（12） 高出地板 1.5m 以下的內壁必須配有瓷磚； 

（13） 設有不銹鋼材質的烹飪台，且烹飪檯面高度距離地板不低於 60cm； 

（14） 設有可查看其內部溫度並進行溫度管理的冷藏櫃或冰箱； 

（15） 設有不銹鋼材質的碗櫃，且附有隔離門，碗櫃頂部無任何空隙； 

（16） 設有不小於 L5 尺寸（長寬 40cm*深 32cm）洗手台，洗手台旁應配備有毛

巾、消毒液等清潔用品； 

（17） 天花板應採用表面平滑的耐水性材料； 

（18） 廚房照明燈具應嵌入天花板內，且燈具的光照強度不低於 300 勒庫斯。 

 

四、 餐飲店營業許可申請材料 

 

在申請餐飲店營業許可時，申請人應準備手續費及以下材料（包括但不限於）： 

 

1、 餐飲店營業許可申請書（須填寫店名、地址、業種、食品衛生負責人的姓名等）； 

2、 營業設施配置簡要圖（店鋪面積、牆壁材質、廁所構造、廚房樣式等）； 

3、 店內設施平面圖（標有出入口、廚房、廚房設備、廁所、桌椅的位置等）； 

4、 餐飲店地址示意圖； 

5、 3 個月內取得的法人登記事項證明書（如申請人為法人）； 

6、 水質檢查成績書； 

7、 食品衛生負責人資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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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食品衛生負責人及消防管理員 

 

1、 食品衛生負責人 

 

根據食品衛生法，為保證餐飲業經營過程中的食品衛生，經營食品相關的烹調業及販

賣業之業務時，需要在每個營業點均至少委任 1 名專業的食品衛生負責人（日文為

“食品衛生責任者”）。參加當地保健所所長或特別行政區區長舉辦的食品衛生講習

會即可取得食品衛生負責人資格證明書。除此之外，持有日本的醫生、藥劑師、營養

師、烹調師、船舶料理師、食品衛生指導員、食品衛生監察員等執照之人士無需參加

講習會，可直接被委任為食品衛生負責人。 

 

2、 消防管理員 

 

根據消防法，如餐飲店的容納人數達 30 以上，應委任 1 名消防管理員（日文為“防

火管理者”）。消防管理員的主要工作為制定消防計畫、定期舉行消防演習、定期檢

查店內消防設備、對火源的使用進行監督等。總使用面積不低於 300㎡的餐飲店需要

向當地所轄之消防署進行甲類消防管理員的申報，總使用面積低於 300㎡的餐飲店需

要向當地所轄之消防署進行乙類消防管理員的申報。 

 

六、 餐飲店營業許可申請流程 

 

申請餐飲店營業許可大致流程如下： 

 

1、 事前諮詢 

 

在裝修房產前，申請人持裝修設計圖前往當地保健所的食品衛生科及消防署諮詢，確

保房產裝修後符合食品衛生法、消防法及其它相關法律。此外，向保健所的工作人員

確認擬經營之食品相關業務除餐飲店營業許可外，是否還需申請其他營業許可。 

 

2、 提交材料 

 

確認房產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後，準備申請材料。因需要將準備好的材料在裝修結束之

日前約 10 天提交至保健所（各行政區要求的日期不同），因此申請人應安排好裝修

日期，避免因裝修過早或過晚而導致未能及時備好申請材料，進而影響後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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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檢查 

 

受理申請後，保健所將審核申請材料。保健所審核期間將派工作人員對餐飲店進行現

場檢查，以確認材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如設施不符合要求，工作人員將提出整改要

求並擬定下一次的檢查日期，申請人在下一次的檢查日期前根據整改要求整改店鋪。

如設施符合要求，工作人員將遞交營業許可證書交付日的通知書。 

 

4、 取得許可 

 

通常營業許可證書交付日為現場檢查的數日後。於營業許可證書交付日，申請人持營

業許可證書交付日的通知書及相關私人印章前往保健所領取餐飲店營業許可證書。證

書有效期為 5~8 年，主要根據店鋪的設施設備的新舊程度決定。 

 

5、 正式營業 

 

將取得的餐飲店營業許可證書與食品衛生負責人的姓名牌（長 10cm*寬 20cm）一併

放置於店內顯眼處後，即可開始營業。之後如店鋪的設施設備發生變動，應儘快向保

健所申報。 

 

 

啟源集團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為客戶提供中國公司的籌建、註冊及各類許可證/牌照的申請

及後續維護、稅務籌畫及審計服務，有關詳情請諮詢我們的專業顧問。 

 

 

參考資料： 

1.   日本經營許可介紹 

2.   日本不動產 

 

 

 

免責聲明 

 

本文所及之內容和觀點僅為一般資訊分享，不構成對任何人的任何專業建議，啟源不對因信賴本

文所及之內容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ttps://www.kaizencpa.com/cht/
https://www.kaizencpa.com/cht/Services/info/id/363.html
https://www.kaizencpa.com/cht/Assets/services/id/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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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